Satisfaction 滿足說 指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，以滿足律法對罪施刑的一切要求。聖經告訴我們，神的公義（Righte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3,Name=Righteousness}）*受人之罪虧損，而祂的忿怒亦因而向人傾倒。祂聖潔的本性要求以死亡來刑罰一切有罪的人。在神的計畫中，基督要在十字架上承受死亡的刑罰，好叫神的忿怒能被轉移；而滿足說與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*的關係，就正如因與果的關係一樣。
「滿足」一詞並非是聖經的詞語，雖然其精意存於新舊二約的聖經中。按欽定本譯的民數記三十五31，神命令摩西「不可收贖價滿足（satisfaction，意即收了贖價便滿足他殺人償命的條款，因此不需償命；和合本譯作「代替」）他的命」（另參32節）。希伯來文的ko{p{er指補償金額，亦即滿足的意思。整個舊約獻祭（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）*的制度都是建基於滿足一概念上；當祭牲被殺，血灑在祭壇上，神對罪人的忿怒就暫得緩和。到了新約，基督就是那位成就猶太人整個獻祭體系所要預表的人，因此它說基督就是那位被殺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者（約一29）；祂就是贖罪祭（羅八3；林後五21），是馨香的供物（弗五2），是平安祭（弗二14），也是逾越節的羔羊（林前五7）。賽五十三4～6用的正是滿足說的語言︰人類皆在自我體現之罪的咒詛之下，但我們本當承受的「刑罰」（mu^sa{r），卻都堆在主的僕人身上，使罪人能享受神的「平安」，亦即是赦免和屬靈的醫治。
新約論到滿足最重要的經文是羅三21～26︰神對普世罪惡的回應，及申明祂公義的方法，就是「設立耶穌作挽回祭（hilaste{rion），是憑著耶穌的血」（羅三25）。約壹二2和四10所用的hilasmos，表明基督怎樣滿足神的心意，那就是承擔了本不屬於祂自己的罪罰。按林後五21所說，神定意要基督取代罪人的地位，承受他們罪的刑罰，好使他們能在公義的神面前顯為公義。保羅在加三13說的，亦是同樣以無罪的代替有罪的滿足論。
教父中像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*、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*，及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等人的作品，均保持上述經文的精神，就是說基督藉著承受世人之罪的刑罰，來滿足神公義的要求。但教父中卻是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*仔細地發展救贖工作的滿足說。他說人既然犯了罪，就必須清償欠下神的債項；但除了神之外，誰能滿足全世界之罪所欠下的呢？這就是為什麼只有神─人之死，才能成就一種無限的功德，可以滿足一切罪所欠下神的債項。天特會議（Tr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 天特會議}*, Council of, 1545～63）同意基督死在十字架能滿足罪人因犯罪而欠下神的債項；不過它說人在洗禮之後所犯的罪，只能透過補贖禮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*來補過（Canons of Trent, XIV.8），這就越過了聖經的教導了。
正統神學家像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、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、歐文（John Owen, 1616～83，英神學家，著名的清教徒）及賀智（Hodge{\LinkToBook:TopicID=574,Name=Hodge, Charles 賀智}）*則堅守代受刑罰之滿足論；就如許多具代表性的信經均有此立場，如比利時信經（Belgic Confession）第二十一條；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*第八章第五條，以及聖公會三十九條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}）*中的第三十一條。自由派神學家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*、哈納克（Harnack{\LinkToBook:TopicID=537,Name=Harnack, Adolf}）*，和克拉克（W. N. Clarke, 1841～1912，美國浸會神學家）卻不看重基督代替罪人受死的滿足說，而認為十字架所彰顯的聖愛才是核心，能約束罪人，使他們能向人表達出愛來。
另參︰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；

獻祭（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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